附件2

《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了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行政案件电子数据取证工作，确保电子数据取证质量，保护公民、组织合法权益，提高执法办案效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安部对201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形成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实施以来，对促进和规范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工作、提高执法办案效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的进一步完善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健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在实践中也出现一些不适应。一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仅适用于刑事领域，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执法等电子数据取证尚缺乏明确依据，实践中参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执行，但具体如何参照适用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二是电子数据取证涉及公民隐私，需按照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程序，进一步严格相关取证的程序、审批流程。三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中关于电子数据收集、勘验等概念与一般刑事案件的收集、勘验等概念不统一，有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存在模糊之处，需进一步予以明确、规范。

二、起草过程
公安部自2025年3月组建专班开展研究，在深入调研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工作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取得的经验基础上，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电子数据取证工作统一进行规定，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修订为《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期间组织公安机关专家、高等院校法律专家进行多次研讨，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的意见，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共六章六十一条。第一章总则介绍了该规则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取证原则、取证方式等。第二章明确了电子数据勘验，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等工作要求，以及电子数据冻结的情形、文书、期限等。第三章提取、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了现场提取和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的工作要求、保护措施，以及调取电子数据的流程、审批要求等。第四章电子数据检查与侦查实验规定了电子数据检查的情形、要求，以及侦查实验的审批流程、具体要求等。第五章电子数据委托检验与鉴定规定了检验鉴定的适用情形、检验报告要求等。第六章附则明确了相关定义、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的要求以及《规则》施行日期等。


